
梁财教〔2019〕115号

关于下达2019年第三批中等职业学校国家
助学金省级资金的通知

梁河县职业高级中学：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教育局关于下达2019年第三批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省级资金的通知》（德财教〔2019〕121号）文件精神，现下达2019年第三批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省级资金7.82万元，受助学生230人。此款收入列入2019年“1100245-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支出列入2019年政府收支“2050305—职业高中教育”预算科目，“50902-助学金”政府经济分类科目，“30308-助学金”部门经济分类科目。
本次下达的是你县（市、学校）2019年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部分省级资金，其余资金将在2019年财政部下达第二批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时根据中央核定人数调整下达。
二、要严格按照《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对中职资助资金实行分账核算，及时落实政策并兑现到个人，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学校对区域内的学生资助工作负责，收文后，各学校要严格按照《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对中职资助资金实行专账核算，及时落实政策并兑现到个人，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四、省级和州级相关部门将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对国家资助政策落实情况和资金使用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对弄虚作假、套取、挤占、挪用、滞留财政专项资金，或不按规定发放学生资助补助经费行为的，将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确保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附件：德宏州2019年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绩效目标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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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德宏州2019年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绩效目标任务分解表
	编报部门（单位）：德宏州教育体育局

	项目名称
	
	
	
	
	
	
	
	
	

	项目年度目标
	目标1：统筹安排中央补助资金和地方应分担资金，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确保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落实到位。
目标2：及时拨付资金，确保学校正常运转和助学金按时发放。
目标3：健全中等职业学校预决算制度，加强资金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确保资金使用规范、安全和有效。
目标4：确保每一位符合条件的学生及时足额领取到国家助学金。

	
	

	年度目标任务
	本次下达目标小计
	直属学校目标任务分解
	县市目标任务分解

	一级指标
	指标值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德宏职业学院
	德宏州中等职业学校
	芒市
	梁河县
	盈江县
	陇川县
	瑞丽市

	产出指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000元/学年.生
	2000元/学年.生
	2000元/学年.生
	2000元/学年.生
	2000元/学年.生
	2000元/学年.生
	2000元/学年.生
	2000元/学年.生
	2000元/学年.生

	效益指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满意度指标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